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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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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工程會表示，未來辦理基本設計審議時，如有計畫內確有實際需要設置之空間（如本案之

體能恢復室），而主管機關將其移出計畫外另行辦理時，雖已非原計畫內之基本設計審議範

圍，該會將請主管機關敘明所移區位及適用性，以避免影響整體計畫之使用效益。  

二、國防部將改進現行作法，爾後工程會針對基本設計有異議時，將以書面資料先行澄復，如

未獲共識，由國防部主動邀集工程會赴現地會勘，並以單位任務特殊性、專業性考量及實際需

求據理力爭，使工程會能確實瞭解實情，期能獲復同意，防杜類案肇生。  

三、國防部已要求工程主辦單位頇於招標前成立評選（審查）委員會，並由與會委員協助機關

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，於招標或開標前與委員充分溝通，以

利採購之順遂執行。  

四、本案細部設計階段所提出之新設計理念功能數據，已與 97 年國防部原核定計畫內容不

同，然空軍司令部嗣後於 102 年呈報國防部本案第 2 次修訂投資綱要計畫暨總工作計畫時，卻

未配合修正，均已深切檢討，並將其缺失納入年度建案作業教育訓練案例宣導，防杜類案肇生

。  

五、空軍求生班 98 年 1 月 1 日納編並整合三軍等空勤專業師資，擴編成立國軍空勤人員求生

訓練中心。現階段訓練運用資訊管理系統，可有效管理全軍參訓學員之派訓情形及相關單位聯

繫溝通機制協調作業。國求中心組織運作與需求，將依現行規範適切調整與檢討，辦理後續設

計與規劃，以發揮最大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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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108.07.18 第 5 屆第 20 次聯

席會議決議 : 結案存查。 

 


